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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擊劍協會 2026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代表隊遴選辦法 

114 年 12 月 18 日第 13 次選訓委員會通過 

115 年 2 月 13 日運競(八)字第 1150004431 號函備查 

壹、宗旨：選拔優秀選手及教練參加 2026年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爭取佳績。 

貳、指導單位：運動部。 

參、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擊劍協會。 

肆、比賽日期：2026年 4月 1日至 4月 9日。 

伍、比賽地點：巴西里約熱內盧。 

陸、比賽分組與競賽項目： 

一、青年組及青少年組。 

二、個人項目：男子銳劍、男子鈍劍、男子軍刀、女子銳劍、女子鈍劍、女子軍刀。 

三、團體項目：男子銳劍、男子鈍劍、男子軍刀、女子銳劍、女子鈍劍、女子軍刀。 

柒、遴選資格及標準： 

一、代表隊遴選資格及選手組成方式依據本會「國家代表隊選手組隊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符合以下條件及辦理作業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 取得 2026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青年組團體賽前 6名或個人賽前 8名，依

序遴選。 

(三) 取得 2026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青少年組個人項目前 8名之選手，依序遴

選前 3位選手。 

(四) 出生日期（依國際擊劍總會規則計算）：青年組於西元 2006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

月 31日間出生者、青少年組於西元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間出生

者。 

三、代表隊名單須經選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報運動部備查後公告於本會官網。 

捌、報名資訊： 

一、報名方式：符合遴選標準之選手填寫線上報名表單，表單網址(待提供) (所填報名參加本

賽事之個人資料，僅提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3月 5日下午 17:00止，逾期不受理。 

 

玖、經費補助原則： 

一、公費全額補助項目及人數： 

(一) 取得個人項目奪牌之選手，依成績排序至多 2名。 

1、 如有成績相同者，則依參賽總人數比值依次排序。 

2、 同項目並列第 3名者，依初賽排序遴選。 

(二) 教練：教練 1人，由選訓委員會遴選代表隊公費教練人選。 

二、自費參賽項目： 

(一) 參加 2026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之選手，取得青年組團體賽前 6名或個人

賽前 8名；青少年組個人賽前 8名，得自費參賽。 

(二) 符合自費參賽之青年組各項目選手至多 4名、青少年組至多 3名，並依成績依次排

序，各項目自費教練至多 1名，自費項目如無教練隨隊指導，該項目不派隊。 



 2 

三、經備查之國家代表隊選手，補助項目為機票、簽證、報名費、膳宿等，經費核結依運動部

規定之相關補助辦法辦理；惟可能因選手總人數多寡、單據是否齊全因素等，而無法事先

確定補助金額，本會將另行公告公費補助選手自行負擔經費額度。 

四、自費負擔金額及其相關權利義務本會將於 115年 3月 10日前公告於本會官網。 

壹拾、遞補原則： 

一、選手：如正取代表隊選手因故無法參賽，將依遴選資格依序遞補，至多遞補至遴選資格前

4名。 

二、教練：如正取代表隊教練因故無法參賽，將依本會參加國際正式錦標賽代表隊教練遴選辦

法辦理，並提報選訓委員會同意遞補人選。 

三、自費教練：各項目自費教練至多 1名，須為代表隊選手現任教練，並依據選手於亞洲青年

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成績依序遞補，並提報選訓委員會同意。 

壹拾壹、性騷擾申訴管道：電話 02-8772-3033、傳真 02-2778-1663、 

電子郵件信箱：taipeifencing2@gmail.com 

壹拾貳、其他事項： 

一、 選手及教練須配合本會出團行程規劃，以團進團出為原則。 

二、 如受本會、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簽署單位(含國際奧會轄下各組織、國際單項運動總會、國

家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國家奧會、國際綜合賽事主辦單位)及其他權管單位所為之禁賽處分

者，於禁賽期間不得參與選拔、比賽等任何活動。 

三、 相關肖像及個人資料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壹拾參、本辦法經選訓委員會議審核通過，陳理事長核定，提送運動部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